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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YJD01-2022-0002

永政办发〔2022〕2号

 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宣布失效、废止和决定修改部分县政府

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

直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

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，根据《温州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

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标准政策措施

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温公竞办〔2022〕1号）要求，经县政府同

意，决定宣布失效、废止的县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4 件，

今后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；决定修改的县政府办公室行政规

范性文件 2件，修改后继续有效。现将上述结果予以公布。



- 2 -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宣布失效、废止的县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目

录（4件） 

2.决定修改的县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（2

件）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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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宣布失效、废止的县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
文件目录（4 件）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失效/废止

1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永嘉县垃圾运输市场化实施方案

的通知

永政办发〔2012〕204号 废止

2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永嘉

县引进股权投资基金类企业落户

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

永政办发〔2017〕91号 废止

3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永嘉县“标准地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的通知

永政办发〔2018〕27号 废止

4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

步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

意见

永政办发〔2019〕31号 失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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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决定修改的县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
文件目录（2 件）

一、《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律师行业发展的若干

意见》（永政办发〔2020〕36 号）：将第五条第（三）项修改

为“律师事务所、律师有骗取本意见奖励资金行为的，实行‘一

票否决’，不再享受本意见奖励政策。骗取的扶持资金应于退回，

并根据《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申请列入失信

‘黑名单’”。

二、《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永嘉县“三名”工程培育
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永政办发〔2019〕55 号）：将第六条第二

项第 1目“县功勋、巨龙、明星企业在土地安排、项目申报、有

序用电、人才引进、市场准入、品牌建设、上市发展等方面予以

优先保障和优先安排”修改为“在符合有关政策条件的前提下，

支持功勋、巨龙、明星企业开展智能化技改、数字化改造、‘零

土地技改’、增资扩产等项目，不断提升企业亩均效益，扶持有

条件的企业加快上市步伐，强化对企业有序用电、人才引进、品

牌建设等方面的保障力度”；将第六条第三项第 3目“县明星以

上企业在项目申报与审批、银行信贷、质量抽检等方面享受绿色

通道待遇，各职能部门要优先安排和全力支持”修改为“县明星

以上企业在项目申报与审批、银行信贷、质量抽检等方面享受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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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通道待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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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院，

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月 29日印发


